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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

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 任务来源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汽车产销量和社会保有量持续提高，每年汽车报

废量也不断增加。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

发改委、科技部和环保总局等三部委于 2006 年联合推动汽车产品报废回收工作。

2008 年 11 月，国标委、发改委、工信部等 16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2008—2010 年

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发展规则》，围绕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完善了 8 个重点领

域的标准体系框架，提出了 2008 年至 2010 年标准修订重点项目 921 项，其中国家标

准 649 项，行业标准 272 项。649 项国家标准重点项目中，包括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

准共计 10 项，属于“废旧产品及废弃物综合利用标准”领域。

为了加强车辆回收利用方面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更好地完成车辆回收利用方面

标准的起草任务，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全国汽标委于2008年4月筹备成立了“道

路车辆回收利用工作组” ，工作组下设“车辆回收与再利用研究” 、“禁限用物质

控制”和“零部件再制造”三个标准及技术研究小组。其中，《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热

喷涂修复工艺规范》属于推荐性行业标准制定项目。2020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 2020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2020）

263 号]正式批复了本标准的立项申请，项目计划号：2020-1732T-QC，项目名称：汽

车零部件再制造 热喷涂修复工艺规范，由中国汽车技术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张家

港清研再制造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等负责起草和编制。

2 标准主要编制过程

2.1 汽车再制造标准预研项目组启动会议

2018 年 6 月，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在江苏张家港组织召开了汽车零

部件再制造标准预研项目组启动会。会议对《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热喷涂修复工艺规范》

进行了研讨。重点讨论了标准文本表述和技术细节，经讨论后，与会专家就技术细节

达成了一致意见，并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和建议，具体如下：

标准框架主体统一修改为：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4 工艺

要求；4.1 一般要求；4.2 拆解要求；4.3 检测与分类要求；4.4 清洗要求；4.5 修

复要求；5 性能要求；6 试验方法；7 检验规则；7.1 出厂检验；7.2 型式检验；8 标



识、包装、仓储及运输；8.1 标识；8.2 包装；8.3 仓储及运输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热喷涂修复工艺规范》标准对发动机机体自身的技术特点突

出不够，会议建议增加标准中关于发动机机体喷涂的个性化技术条件，或者基于行业

对修复工艺需求量大的现状，对该标准能否扩大适用范围做成汽车零部件的修复工艺

进行调研，尽快将意见反馈到项目组秘书处。

2.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2018 年 12 月 20 日，汽标委秘书处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工作组在江苏张家港召

开了“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会议对工信部节能司工业节能与

绿色标准课题工作进展进行了说明，同时，安排了工作组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会议就《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热喷涂修复工艺规范》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各位专家

充分发表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具体如下：

一、标准化文本格式规范

序号 格式规范

1 第 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应由下述导语引出：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字体为 5 号宋体）

2 第一层次的条（例如 5.1,5.2）及第二层次的条（例如 5.1.1,5.1.2）宜给出条标

题，并应置于编号之后。

3 第 2章，引用文件的排列顺序为：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内有关文件、国际标准等。国家标准按

标准顺序号排列，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先按标准代号的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排

列，再按标准顺序号排列。

4 对图的要求，参考 GB/T1.1-2009 中 7.3 条

5 对表的要求，参考 GB/T1.1-2009 中 7.4 条

6 标准条文编排示例，参考 GB/T1.1-2009 中附录 H。

二、针对《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热喷涂修复工艺规范》，会议认为需进一步考虑该

标准的类型，工艺标准或产品标准。



2.3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2019 年 2月 21 日,汽标委秘书处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工作组在上海市召开了汽

车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三次会议，来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汽车标准化研

究所、张家港清研再制造产业研究院以及各标准项目的主要起草单位负责人共计 17 人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汽标准中心张桐柱博士主持。

张铜柱代表起草组秘书处介绍了再制造系列标准的相关背景和近期的工作总结及

下一步计划，表示此次再制造系列标准编制恰逢国家大力推动汽车产业绿色发展、低

碳发展和循环发展的契机，标准研制得到了中央财政绿色专项的支持，同时近期报废

汽车回收管理办法修订审议通过，汽车再制造产业将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标准所许天楚代表道路车辆回收利用工作组介绍了最新的产业政策文件、课题项

目立项进展情况、标准制定时间节点以及课题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文件等内容。对于此

系列标准，会议要求各起草单位应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按时完成工作计划，保证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报批稿的编写上报。

之后，会议就《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热喷涂修复工艺规范》标准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各位专家充分发表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主要意见和建议集中在工艺要求和

性能指标要求上。本次会议明确了热喷涂修复工艺标准编制方向应作为工艺标准编写，

之前标准局限于发动机缸体热喷涂，不符合热喷涂修复技术发展形势，标准的创新性

不够，可操作性不强，引领作用不够显著。需要对标准的结构和内容做全面改动。

2.4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四次工作会议

2020 年 3 月 20 日，汽标委秘书处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工作组在线上组织召开

了汽车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四次工作会议，会议邀请了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中铭瓷

（苏州）纳米粉体技术有限公司等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围绕热喷涂修复工艺规

范标准。专家提出了以下修改意见：

序号 章条 修改意见

1 第 3章 术语描述不够准确，建议完善。

2 4.1
1、分类不够准确，重新分类；

2、列表说明比较清晰。

3 5.3.7
考虑到修复面特点和使用要求多样化，预热温度全部定

为一个温度过于绝对，建议修改。

4 5.4.2
喷涂方法、喷涂材料和工艺参数应该有选择、验证和确

定过程。



5 第 6章 检测项目和要求建议列表说明。

6 第 7章 补充检验方法。

2.5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五次工作会议

2021 年 4.2 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工作组在线上

组织召开了汽车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五次工作会议，会议邀请了各标准的牵头起草单

位、车轮标委专家、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武汉材料保

护研究所、中铭瓷（苏州）纳米粉体技术有限公司等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围绕

本标准。专家提出了以下修改意见：

序号 章条 修改意见

1 前言 按照 GB/T 1.1-2020 的要求增加文件版本序号。

2 2
应将正文中出现的标准和本章引用的标准统一。

3 3.1/3.2
建议修改术语，描述应清晰简洁。

4 表 1
工艺类型的中冷喷涂建议放到最后，方便读者理解标准。

5 5.3
1、建议删除 5.3.1。

2、建议新增加工余量要求。

6 第 6章、表 2
建议删除抗疲劳性、耐磨性、耐压性和抗高温性等指标

要求及对应的检验方法。

会后，标准编写工作组逐条对照会上专家意见，内部讨论后形成统一修改意见，

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主要技术、工艺流程、参数、公式、

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修订标准

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1 标准的编制原则

（1）按照 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

求和规定编写；

（2）贯彻回收利用、再制造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循环发展引领行动》《汽车产

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管理办法》《关于启用并加强汽车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gg2006/W020060214510731938162.doc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gg2006/W020060214510731938162.doc


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标志管理与保护的通知》等；

（3） 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充分适应我国当前的热喷涂修复工艺规范行业现状

和未来发展趋势。

（4）兼顾新品与再制造产品的共性特点与差异性，突出与新品制造和再制造工艺

的不同，强调严格的出厂验收程序和标准。

2 标准的主要内容

2.1 标准中的主要技术和工艺流程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热喷涂修复的术语和定义、工艺类型、工艺要求、

修复后质量检验要求、检验方法和安全操作规范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热喷涂修复加工。本标准从热喷涂修复技术分类，

修复工艺、修复后检测性能指标要求、对应的检验方法以及安全操作规范等方面详细

做了规定，重点突出了热喷涂修复工艺规范的技术工艺、性能要求以及使用范围。体

现了热喷涂修复工艺在曲面修复以及汽缸缸孔内部修复等技术创新特点。明确了热喷

涂修复工艺规范再制造产品在修复后表面质量、结合强度、硬度、成分均匀性、密封

性、无损检测等性能要求，标准中同时还规定了各性能的试验方法和安全操作规范。

加强了标准的可操作性和严谨性。

2.2 标准中的性能要求

在与部分行业主机厂充分交流和探讨前提下，从国标编写的专业性、严谨性、基

础性、适用性的角度出发，本标准对当前热喷涂修复工艺规范再制造提出了以下性能

技术要求：

1、对再制造热喷涂修复工艺流程分解为一般要求、再制造毛坯检测、喷涂前表面

预处理、喷涂、涂层检验、喷涂后处理子流程，每一步过程均做详尽要求。

2、结合行业现状，和热喷涂技术发展现状，提出了表面质量、结合强度、硬度、

成分均匀性、密封性、无损检测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结果分析

1、标准中规定“工作涂层的加工余量，采用磨削工艺时宜大于 0.2 mm，采用切

削工艺时宜大于 0.5 mm。”，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随着涂层厚度增加，涂层的表面质量难以把控，容易出现裂纹和剥落现象、



结合强度下降、抗疲劳性、耐磨性、耐压性、抗高温性等性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下降，

其次，过厚的涂层必然消耗更多的喷涂材料和喷涂时间，在经济性和工作效率方面有

一定损失。在实践过程中，“工作涂层的加工余量，采用磨削工艺时宜大于 0.2 mm，

采用切削工艺时宜大于 0.5 mm。”是一个综合性能比较合理的一个数值，完全满足修

复后零部件的使用要求。

2、修复后涂层的致密度定为小于等于 3%，基于以下方面的原因：

陶瓷涂层的气孔率一般在 2-7%，合金和金属陶瓷一般控制在 2%以下，鉴于纯陶瓷

在汽车工业里比较少，气孔率控制在 3%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值。

（四）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提供全

部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无。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热喷涂修复工艺规范》是新制定的推荐性行业标准，对于规

范国内汽车热喷涂修复工艺规范再制造产品具有重要作用。该标准的制定，填补了国

内热喷涂修复工艺规范产品再制造方面的空白，为配合《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

的实施将起到重要作用，为汽车产品提高回收利用率奠定了基础。作为汽车上的主要

部件及资源消耗大的部件，热喷涂修复工艺规范的再制造产品规范对于再制造产业的

发展也有积极影响，能够推进再制造产业的健康发展。

再制造与制造新品相比，除了性能上不输外，几乎不产生固体废物，大气污染物

排放量降低 80%以上。有调查显示，一件再制造产品的能耗是新品的 1/7。因此，再制

造不仅可以获得较好经济效益，也能同时获得不可估量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回收利用的角度来看，再制造产品是对资源再利用率最高的再处理手段之一，

修复成可再使用产品需要的能源也最少，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能源和资源。根据报废

数量来看，我国每年报废汽车 800 万辆，就按回收 20%计算，热喷涂修复工艺规范再

制造市场规模庞大，经济社会效益显著。通过再制造这种再利用方式，可以最大限度

的节约能源和环境资源，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建设资源集约型社会提供了良好的途径

和方法。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

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

据对比情况

无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

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在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体系中，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体系如下表所示。

表 1 道路车辆回收利用再制造子领域标准体系

序号 分领域 标准编号/项目计划号 标准名称

1

汽车零部

件再制造

GB/T 34600-2017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技术规范点燃式、压燃式发动机

2 20083100-Q-339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 标识规范

3 GB/T 28672-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交流发电机

4 GB/T 28673-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起动机

5 GB/T 28674-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转向器

6 GB/T 28675-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拆解

7 GB/T 28676-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分类

8 GB/T 28677-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清洗

9 GB/T 28678-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出厂验收

10 GB/T 28679-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装配

11 2018-1075T-QC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连杆

12 2018-1076T-QC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曲轴

13 QC/T 1070-2017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气缸体总成

14 2012-2135T-QC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气缸盖

15 GB/T 34596-2017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机油泵

16 GB/T 34595-2017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水泵

17 QC/T 1130-2020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连杆



18 QC/T 1131-2020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曲轴

19 / 汽车发动机凸轮轴再制造技术规范

20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技术条件

21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铝制轮毂

22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保险杠

23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车身铝钣金

24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火花塞

25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热喷涂修复工艺规范

26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涡轮增压器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以汽车行业标准发布。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实施日期等）

建议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